浏览次数：123次77265 4 106 天津市人民政府 
	索  引  号：
	000125014/2018-00020
	发布机构：
	天津市人民政府

	文　　号：
	第4号
	发文日期： 
	2018年03月13日

	主题分类：
	津政令
	 
	 

	名　　称：
	天津市既有建筑玻璃幕墙使用维护管理办法


 

 

[image: image1.png]K AR B A



 

 

第4号
 
　　《天津市既有建筑玻璃幕墙使用维护管理办法》已于2018年2月23日经市人民政府第3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8年5月1日起施行。
 

天津市市长   张国清
2018年3月1日
 
天津市既有建筑玻璃幕墙使用维护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本市既有建筑玻璃幕墙使用维护管理，维护公共安全，根据国家和本市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已竣工验收并交付使用的建筑玻璃幕墙（以下称既有建筑玻璃幕墙）的使用维护和相关监督管理活动，适用本办法。村民在宅基地上自建的建筑玻璃幕墙除外。
　　本办法所称建筑玻璃幕墙，是指由玻璃面板与支承结构体系组成的、相对主体结构有一定位移能力或者自身有一定变形能力、不承担主体结构所受作用的建筑外围护墙。
　　第三条  市和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既有建筑玻璃幕墙安全管理工作的组织领导，建立健全既有建筑玻璃幕墙安全管理工作机制，协调处理既有建筑玻璃幕墙安全管理中的重大问题。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协助有关部门做好既有建筑玻璃幕墙安全管理工作。
　　第四条  市房屋行政主管部门是本市既有建筑玻璃幕墙使用维护的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全市既有建筑玻璃幕墙使用维护监督管理工作进行统筹、协调和指导。
　　区房屋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既有建筑玻璃幕墙使用维护的监督管理工作。
　　发展改革、规划、建设、环保、安全生产监督等管理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既有建筑玻璃幕墙使用维护的相关管理工作。
　　
第二章　工程质量
 

　　第五条  建筑玻璃幕墙工程的建设、勘察、设计、施工和工程监理单位应当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对建筑玻璃幕墙承担质量责任。
第六条  采用建筑玻璃幕墙的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时，施工单位应当向建设单位提供建筑玻璃幕墙使用维护说明书。采用玻璃幕墙的建筑转让时，转让人应当向受让人移交建筑玻璃幕墙使用维护说明书。
　　建筑玻璃幕墙使用维护说明书应当载明建筑玻璃幕墙的设计依据，主要性能参数，设计使用年限，施工单位的保修责任，维护、检修要求，易损部位结构、易损零部件更换方式以及使用注意事项等内容。
　　第七条  施工单位应当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以及合同约定在建筑玻璃幕墙保修期内承担保修责任。 
　　
第三章　使用维护
 

　　第八条  既有建筑玻璃幕墙的安全使用维护实行业主负责制，并按照下列规定确定安全使用维护责任人：
　　（一）建筑物为单一业主所有的，该业主为建筑玻璃幕墙的安全使用维护责任人；
　　（二）建筑物为多个业主共有的，全体业主为建筑玻璃幕墙的安全使用维护责任人。
　　建筑物为多个业主共有的，业主可以协商确定一个业主牵头组织建筑玻璃幕墙的安全使用维护。
　　本市鼓励业主投保既有建筑玻璃幕墙使用的相关责任保险。
　　第九条  业主应当承担下列既有建筑玻璃幕墙安全使用维护责任：
　　（一）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以及建筑玻璃幕墙使用维护说明书进行使用和日常巡查、维护、检修；
　　（二）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进行安全性鉴定及大修；
　　（三）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并对因既有建筑玻璃幕墙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四）承担日常巡查、维护、检修、安全性鉴定及大修等费用；
　　（五）建立管理档案，包括日常巡查、维护、检修、安全性鉴定及大修、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等资料。
　　第十条  业主可以自行负责既有建筑玻璃幕墙的安全使用维护，也可以委托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以下统称安全维护单位）负责既有建筑玻璃幕墙的安全使用维护。业主委托安全维护单位的，应当在合同中明确约定既有建筑玻璃幕墙维护的具体内容、方式和双方的权利、义务。
　　第十一条  业主或者安全维护单位对既有建筑玻璃幕墙进行日常巡查，应当做好巡查记录，发现安全隐患及时处理。
　　第十二条  业主或者安全维护单位应当委托原施工单位或者其他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对既有建筑玻璃幕墙进行定期检查，并将检查结果向所在地的区房屋行政主管部门报告。 
　　第十三条  既有建筑玻璃幕墙遭遇强风袭击、地震等自然灾害或者发生火灾、爆炸等事故后，业主或者安全维护单位应当及时委托原施工单位或者其他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对建筑玻璃幕墙进行全面检查，并根据损坏程度制定处理方案，及时处理。
　　第十四条  采用建筑玻璃幕墙的建设工程竣工验收交付使用后，业主或者安全维护单位应当按照国家和本市规定的年限委托鉴定单位进行安全性鉴定。
　　既有建筑玻璃幕墙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业主或者安全维护单位应当及时委托鉴定单位进行安全性鉴定：
　　（一）面板、连接构件、局部墙面等出现异常变形、脱落、爆裂现象的；
　　（二）遭受强风袭击、地震、火灾、爆炸等灾害或者事故造成损坏的；
　　（三）相关建筑主体结构经检测、鉴定存在安全隐患的；
　　（四）超过设计使用年限但需要继续使用的；
　　（五）需要进行安全性鉴定的其他情形。
　　受委托的鉴定单位应当具有建筑玻璃幕墙检测与设计能力。鉴定单位应当出具鉴定报告，经鉴定建筑玻璃幕墙存在安全隐患的，鉴定单位还应当自出具鉴定报告之日起3日内报告所在地的区房屋行政主管部门。
　　第十五条　房屋承租人、借用人等房屋实际使用人应当按照建筑玻璃幕墙使用维护说明书的要求使用建筑玻璃幕墙，使用过程中发现建筑玻璃幕墙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当及时告知房屋所有人。
　　第十六条  经日常巡查、检查、安全性鉴定发现既有建筑玻璃幕墙存在安全隐患的，业主或者安全维护单位应当及时设置警示标志、采取围蔽等安全防护措施，并委托原施工单位或者其他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进行维修，消除安全隐患后方可解除安全防护措施。
　　第十七条  既有建筑玻璃幕墙发生爆裂、脱落等紧急情形的，业主或者安全维护单位应当立即采取应急措施，设置警戒范围，引导疏散人流，并同时向所在地的区房屋行政主管部门报告。区房屋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立即到现场查勘处置，并上报区人民政府。区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依法采取应急处置措施。
　　第十八条  接受业主或者安全维护单位委托对既有建筑玻璃幕墙进行检查、维修的相关单位，应当将检查、维修的技术资料及时移交给业主或者安全维护单位。
　　第十九条  既有建筑玻璃幕墙保修期满后的维修，可以按照有关规定使用房屋专项维修资金。尚未建立房屋专项维修资金或者房屋专项维修资金不足的，以及不能使用房屋专项维修资金的费用，由业主承担。涉及多个业主的，按照各自拥有的房屋专有部分面积占建筑物总面积的比例进行分摊。业主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四章　监督检查
 

　　第二十条  市房屋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本市既有建筑玻璃幕墙信息管理系统，并负责维护和更新。
　　规划、建设等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向房屋行政主管部门提供既有建筑玻璃幕墙的规划、建设管理信息，实现信息共享。
　　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定期向社会公布具有建筑玻璃幕墙检测、设计、施工资质的专业机构和企业名录。
　　第二十一条  市房屋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本市既有建筑玻璃幕墙使用维护情况定期组织专项监督检查，并将监督检查情况向市人民政府报告。
　　区房屋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本行政区域内既有建筑玻璃幕墙使用维护情况进行不定期监督检查，并对符合下列情形的既有建筑玻璃幕墙实施重点检查：
　　（一）位于医院、学校、车站、商业中心、交通枢纽、公共文化体育设施等人员密集、流动性大的区域的；
　　（二）临近道路、广场以及下部为出入口、人员通道的建筑；
　　（三）建筑玻璃幕墙爆裂、脱落发生频率较高或者投诉较多的；
　　（四）经过安全性鉴定认为需要更换改造但尚未更换改造的。
　　区房屋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及时纠正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定期将监督检查情况向区人民政府和市房屋行政主管部门报告。
　　房屋行政主管部门进行监督检查可以邀请相关专业机构或者专业人员参加。
　　第二十二条  经监督检查发现既有建筑玻璃幕墙危及公共安全和人身财产安全的，所在地的区房屋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责令业主或者安全维护单位立即采取有效措施消除危险；业主或者安全维护单位拒不采取有效措施的，区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进行紧急抢修排险。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施工单位未向建设单位提供建筑玻璃幕墙使用维护说明书的，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八条规定，转让人未移交建筑玻璃幕墙使用维护说明书或者相关单位未移交技术资料的，由房屋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规定，业主或者安全维护单位未进行日常巡查、定期检查、灾害或者事故后全面检查的，由房屋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四条规定，业主或者安全维护单位未进行安全性鉴定的，由房屋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鉴定；逾期不鉴定的，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六条、第十七条规定，业主或者安全维护单位未进行维修、未采取安全防护措施或者应急措施的，由房屋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自2018年5月1日起施行。
